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09月13日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组成验收工作组，根据《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江门市棠下镇天乡村鸦鹊尾，在原厂区内扩建，增加一批生产设备，总投资100万元，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脱水污泥、建筑垃圾作为原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加入制砖生产线中，年产量维持1000万块不变。
表1  项目产能
	序号
	产品名称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
	是否与环评一致

	
	
	规格
	已审批产能（t/a）
	折算标砖（万块）
	规格
	变动后产能
	折算标砖（万块）
	

	1
	页岩砖
	240x200x90
	2425
	128.9
	240x200x90
	2425
	128.9
	是

	
	
	240x180x90
	7380
	531.5
	240x180x90
	7380
	531.5
	是

	
	
	240x115x90
	6200
	339.6
	240x115x90
	6200
	339.6
	是

	合计
	1000
	/
	1000
	是


本次验收的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表2 本次验收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名称
	数量
	是否与环评一致

	
	环评审批
	本次验收内容
	

	破碎机
	1 台
	1 台
	是

	对滚机
	1 台
	1 台
	是

	制灰砂砖砖机
	2 台
	2 台
	是

	管式吸尘机
	3 台
	3 台
	是

	球磨机
	1 台
	1 台
	是

	铲⻋
	2 台
	2 台
	是

	隧道窑
	3 条
	3 条
	是

	烘⼲窑
	2 条
	2 条
	是

	压滤机
	4台
	4台
	是

	砂石洗选机
	2台
	2台
	是

	反击式破碎机
	1台
	1台
	是

	双轴圆振动筛
	2台
	2台
	是

	爬料机
	4台
	4台
	是

	挤压机
	2台
	2台
	是

	全自动码柸机
	2台
	2台
	是

	金属探测仪
	2台
	2台
	是

	500m3污泥储罐
	0
	2个
	不属于重大变动

	1500 m3储水罐
	0
	1个
	不属于重大变动

	1000 m3储水罐
	0
	1个
	不属于重大变动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于2022年5月委托绿益粤（广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于 2022年12月23日取得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蓬江分局《关于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江蓬环审﹝2022﹞250号）。
项目于2023年1月12日开工，于2023年5月15日竣工，2023年5月16日开始进行调试，调试期间项目已建成内容及其配套的公用辅助工程、环保工程运行正常，委托我司编制该项目的环保验收报告，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已建成完成，具备竣工验收监测条件。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人民币。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技改项目建成后的全厂建设内容、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情况，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排放情况以及环评文件、批复落实情况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1、设备变动：相对环评审批内容，项目实际建设中新增500m3污泥储罐2个、1500m3储水罐1个、1000m3储水罐1个，新增储罐储存物质不属于危险品，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不属于重大变动。
2、原环评未对上料和筛分工序中水的用量和来源进行描述，实际建设中，企业通过将含水率80%的污泥压滤至含水率20%，将压滤出的水作为上料和砂石与砂的筛分工序的用水，不新增新鲜用水量。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项目已按照《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环评批复（江蓬环审﹝2022﹞250号）的要求落实以下环保措施：

（一）废气

（1）装卸粉尘：

车辆运输进厂后，在装卸过程由于机械落差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无组织排放。

（2）生产粉尘

原料筛分、搅拌过程产生的粉尘收集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条排气筒高空排放。

（3）污泥恶臭

污泥储存及陈化存放的臭气无组织排放。

（4）隧道窑废气

隧道窑燃烧废气经1条排气筒高空排放。
（二）废水

（1）生产废水 

设备冲洗废水、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拌和。

（2）生活污水

经A/O 生物接触氧化法设施处理后回用于喷淋用水。
（三）噪声

优化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有效的消声降噪防治措施。厂界噪声检测点位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标准的要求。

（四）固体废物

（1）危险废物：废机油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地面设置防漏裙脚，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等，交有资质单位处置，验收当年为恩平市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一般工业废物：不合格产品、废水处理污泥回用于生产，钢筋外售处理。

（3）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理运走。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依据广东中诺国际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出具的（CNT202301483）验收监测报告，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

有组织废气：

排气筒DA001（隧道窑废气排气筒）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符合《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2 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表4 焚烧炉排放烟气污染物限值两者较严者；DA002（破碎、筛分废气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符合《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2 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无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颗粒物符合《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3现有和新建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臭气浓度、氨、硫化氢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新改扩建二级标准值。
2、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

生活污水经一体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道路清扫、消防”及“城市绿化”水质标准及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两者较严者。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
厂界噪声昼间值为55.7dB(A)～58.4dB(A)，夜间噪声值为42.5dB(A)～45.2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废：
项目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分类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处置，废机油交有资质单位处置，验收当年为恩平市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一般工业废物：不合格产品、废水处理污泥回用于生产，钢筋外售处理。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理运走。
五、验收结论

项目生产工艺、地点与环评基本一致，建设内容、生产规模并未超出环评，污染防措施的变动没有新增污染物排放，综上，项目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验收期间监测结果表明：废水、废气以及噪声各类污染物排放均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各固体废物均有较规范的处置。项目工程已竣工投入生产，运营期未发现任何污染投诉，施工期未接到任何形式的污染投诉。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本项目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建议和要求

（一）建设单位环保治理设施进行定期维护，维持设施的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符合排放标准排放，减少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二）建设单位应在生产工作期间，做好车间的密闭防护，减少污染物向环境排放。完善环保相关标识牌。

（三）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切实执行相应的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相应设施、设备的巡查、维护、管理，加强应急防范意识。

（四）完善环境信息平台，定期向社会公布企业环境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电话

	1
	建设单位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
	

	2
	建设单位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
	

	3
	建设单位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联安建材厂
	

	4
	监测单位
	
	
	广东中诺国际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